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核查意见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

于调整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对

公司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再次确认，监事会认为：  

1、鉴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个人原因放弃参与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2,013人调

整为1,996人，相应的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原15,000万份调整为14,960.12万份。公

司本次对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备忘录3号》”）以及《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2、调整后的公司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备忘录第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2017年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除上述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个人原因放弃参与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而

未获得授予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2016年度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的2017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7 月 6 日  




